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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AN GU SHI故故事事平安
平安点点滴滴

通讯员 邬海光 马奇峰

本报讯 昨天中午，海宁市公安局许巷派出所的食堂里，民警徐
玲见到了已经一周没有见面的儿子天天。因为徐玲最近工作太忙，
家里老人趁着她午餐的时间，把天天送来和她相聚一会儿。

食堂师傅特地为母子俩烧了一碗天天最爱吃的番茄鸡蛋面。天
天依偎在妈妈怀里，撒娇地要妈妈喂他，还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
的番茄鸡蛋面”。

徐玲自去年9月调到许巷派出所后，一直担任社区民警。今年
初，许巷派出所进行勤务机制改革，挑选徐玲做了前进警务室的专职
社区民警。

前进警务室管辖的，是许巷派出所辖区内治安情况最复杂的一
个区域，流动人口众多的闵家桥地块也在其中。徐玲没有畏惧，更没
有“挑肥拣瘦”，二话不说上岗去。

为尽快熟悉情况，她每天带领社区保安走访、清查，挨家挨户上
门开展登记宣传。因为白天很多人不在家，徐玲主动放弃休息时间，
利用晚上时间去走访，“也不能太晚了，太晚会影响他们休息，所以得

特别抓紧”。
有时，徐玲也会碰到不太配合的房东，她也不强来，一次不行就

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天天上门走访宣传。最后，这些房东都不好
意思了，主动配合徐玲做好登记工作。今年以来，徐玲和同事们共新
登记新居民25408人，注销8592人，辖区新居民登记率从原来的73%
提高到了96.6%。

矛盾纠纷调解是社区民警的必修课。不久前，辖区新居民小车
因为买到的商品不称心，和超市老板吵了起来，还差点动手。徐玲接
到报警后，马上赶到超市。刚开始，小车担心民警会偏袒超市老板，

“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人嘛”。但徐玲在情在理、公平公正的劝说，
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超市老板答应退货，小
车也不开口要赔偿，纠纷圆满解决。

最近这段时间，徐玲特别忙，白天连着黑夜钻在社区里开展基础
排查，半个多月了没回过家。天天思母心切，只得来派出所见妈妈。

“他爸爸也是个警察，也很忙。一年到头，我们没几天能好好陪儿子，
心里特别愧疚。”徐玲说。

1个多小时的相聚很短暂。吃完了番茄鸡蛋面，临走前，天天把自
己写的“妈妈我爱你”送给了妈妈。徐玲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接力救人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近日，台州黄岩公安分局接到报警：九峰山上有人受
伤。城东派出所民警带领辅警，和120救护人员一起上山
救人。受伤的是一名中年人，他在山上锻炼时不慎摔倒，腿
部骨折，而且有开放性伤口，大量出血。

医护人员现场紧急处理后，由民警、热心群众和公园保
安组成的营救组接力抬伤员下山。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
援，他们终于将伤员抬到山脚，送上了救护车。此时，大伙
儿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大巡防”护平安
通讯员 方甜 摄

连日来，在临安锦北街道的大街小巷，平安志
愿者和巡防队员的身影随处可见。这支2500人
的巡防队伍，通过“平安大巡防”“基层基础网格化
大排查”等专项行动，夯实平安基石。图为巡防队
员走家串户宣传安全防范知识。

“我有话对党说”

通讯员 沈其军

本报讯“作为一名烟草人，我有话对党
说：我将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时刻以
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想对党说：我一
定会牢记入党誓词，不改初衷，不忘初心，争
做合格党员”……近日，海盐县烟草专卖局
的党员们纷纷晒出了想对党组织说的话。

该局党支部组织党员参加“我有话对党
说”主题活动，通过原创音频、文字等，讲述
每个党员最近亲历的，最自豪、最幸福、最值
得向党组织汇报的一件事，传递党员心声。

接下去，该局党支部还将进一步深化“两
学一做”，让群众感受到基层党员的质朴情怀。

一碗最好吃的番茄鸡蛋面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30日

（2016）浙0304民初3182号
浙江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温

州市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朱蓓霞、何崇琴：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鼎新
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温州市鼎新家具
有限公司、朱蓓霞、何崇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183号

浙江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温
州市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朱蓓霞、何崇琴：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鼎新
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温州市鼎新家具
有限公司、朱蓓霞、何崇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184号

浙江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温
州市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朱蓓霞、何崇琴：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鼎新
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温州市鼎新家具
有限公司、朱蓓霞、何崇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185号

浙江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温
州市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朱蓓霞、何崇琴：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鼎新
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温州市鼎新家具
有限公司、朱蓓霞、何崇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700号
周会学、邢香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春晓纸业有限公

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8日下午13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催1号

申请人江苏阳光璜塘热电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平阳昆阳支行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
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江苏阳光璜塘热电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日期日期为2015年12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河南乔治白服饰有限公司，背书人为河南乔治白服
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华展纺织品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
协友毛纺工业有限公司、江苏国泰华盛事业有限公司、江
阴市鹏雁服饰有限公司、江阴市申达针织厂有限公司、江
阴祝塘新力热能供应有限公司、江苏阳光璜塘热电有限
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平阳昆
阳支行，号码为10200052/24272114的一份银行承兑汇
票。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6年8月26日起至2016
年10月25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除权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197号

张建敏：本院受理原告卢立定、黄大旺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
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4394号

朱正洲、蔡德翠：本院已受理原告王祥挺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与你们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12月7日下午2时45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蒲涛：本院受理原告丁士杰、刘银辉诉被告蒲涛、万
仁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工资款32378元。本案由审判员包崇鸽担任审判
长，与助理审判员季暄燃、人民陪审员肖丽君三人组成合

议庭，并定于2016年11月3日上午10时在本院鳌江人民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逾期
将依法判决。 平阳县人民法院

庄文斌：本院受理原告项志林诉被告庄文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依法责令被告庄文斌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4000元，并支付自2016
年5月28日起按双方约定赔偿违约金借款金额千分之五
支付日违约金至借款清偿日止的利息。本案由审判员包
崇鸽担任审判长，与助理审判员季暄燃、人民陪审员肖丽
君三人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11月23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鳌江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阳县人民法院

潘晓明：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隆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平阳分公司、湖南省第
四工程有限公司、潘晓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
诉要求：一、依法判决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
5275938.03元；二、依法判决三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
息1266224元（自2015年2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暂
计至2016年5月31日）；三、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
金2532448元（自2015年2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暂
计至2015年5月31日）；四、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补
偿款334100元；五、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由
审判员包崇鸽担任审判长，与助理审判员季暄燃、人民陪
审员肖丽君三人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11月4日下
午15时在本院鳌江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556号

陈素辉:本院受理原告郭海山诉你及庄玉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现定于2016年12月6日9时在
本院小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判员董文锐、人
民陪审员张孚世、人民陪审员叶丽月组成合议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290号

郑元福、王国忠：本院受理原告李小虎与被告郑元
福、王国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5民初29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洞头区人民法院

夏银娇、黄元富、吴益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被告夏银娇、黄元
富、吴益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
日14时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2301号

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乐清
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众志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2301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408号

吴升斌、倪瑞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12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505号

薛金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市支行诉你及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2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802号

姚宾：本院受理原告金云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
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900号

丁雷、张建义：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
11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002号

张彩乐、乐清市昊达鞋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你们及陈立献、支新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2日上午10时在本
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513号

乐清市东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杨芬微、李剑云、杨
微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
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2932号

陆正奇：本院受理原告邵益兄诉被告陆正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当事人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为：
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50万元及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年利率6%计算，从
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提供证据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30日。答辩期满后，本院定
于2016年11月29日8时30分，由代理审判员许肖月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金小平、戴巧珠组成合议庭，在
岩头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3164号

江红敏：本院受理原告周伟锋诉被告江红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当事人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借款
32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万元为基准，按月利率15‰计
算，从2015年4月7日计算至履行完毕日止；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
日。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30日。答
辩期满后，本院定于2016年12月1日14时30分，由代理
审判员许肖月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金小平、戴巧珠
组成合议庭，在岩头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